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关于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独立财务顾问承诺

本独立财务顾问在充分尽职调查和内核的基础上，承诺如下：

（一）本独立财务顾问已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履行了尽职调查义务，有充分理由确信所发表的专业意见与攀钢钒

钛披露的文件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二）本独立财务顾问已对攀钢钒钛披露的文件进行充分核查，确信披露文件的内容与格式符合要求；

（三）本独立财务顾问有充分理由确信攀钢钒钛委托本独立财务顾问出具意见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符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

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四）本独立财务顾问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专业意见已提交中金公司内核机构审查，内核机构同意出具此专业意见；

（五）本独立财务顾问在与攀钢钒钛接触后至担任独立财务顾问期间，已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严格执行风险控制和内部隔离制度，

不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和证券欺诈问题。

独立财务顾问声明

本独立财务顾问意见是在假设本次交易各方当事人均按照相关协议条款全面履行其职责的基础上提出的。 本独立财务顾问特作如

下声明：

（一）本次交易涉及的各方当事人向本独立财务顾问提供了出具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所必需的资料，并且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二）本独立财务顾问已对出具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所依据的事实进行了尽职调查，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有诚

实信用、勤勉尽责义务。

（三）本独立财务顾问的职责范围并不包括应由攀钢钒钛董事会负责的对本次交易商业可行性的评论。 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旨在通

过对《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所涉内容进行详尽核查和深入分析，就本次交易是否合

法、合规以及对攀钢钒钛全体股东是否公平、合理发表独立意见。

（四）对于对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或需要法律、审计等专业知识来识别的事实，本独立财务顾问

依据有关政府部门、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意见、说明及其他文件作出判断。

（五）本独立财务顾问提醒投资者注意，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不构成对攀钢钒钛的任何投资建议，对于投资者根据本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所作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六）本独立财务顾问特别提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攀钢钒钛董事会发布的《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独立董事意见、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财务报告和法律意见书等文件之全文。

释 义

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中，除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或名词具有如下含义：

攀钢钒钛、上市公司、公司 指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鞍钢 指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攀钢 指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鞍钢股份 指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攀钢有限 指 攀枝花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攀成钢 指 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攀长钢 指 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

攀钢矿业 指 攀钢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鞍钢矿业 指 鞍钢集团矿业公司

鞍钢国贸 指 鞍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公司

鞍千矿业 指 鞍钢集团鞍千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鞍钢香港 指 鞍钢集团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鞍澳公司 指 鞍钢集团投资（澳大利亚）有限公司

金达必 指

金达必金属公司（

Ｇｉｎｄａｌｂｉｅ Ｍｅｔａｌ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ＧＢＧ

）

卡拉拉 指 卡拉拉矿业公司（

Ｋａｒａｒ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本次交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本次重组

指

攀钢钒钛以其持有的钢铁相关业务资产与鞍钢拥有的鞍千矿业

１００％

股权、鞍钢香港

１００％

股

权和鞍澳公司

１００％

股权进行置换的行为

控股 指 指持有所投资公司

５０％

以上的股份，或者以其他方式实际拥有控制权

置入资产 指 鞍千矿业

１００％

股权、鞍钢香港

１００％

股权和鞍澳公司

１００％

股权

置出资产 指

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攀钢集团成都钢钒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攀钢集团

江油长城特殊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攀钢集团研究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攀钢集团国际经

济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攀钢集团成都地产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攀钢集团冶金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攀钢集团信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攀钢集团工科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成都攀钢大酒店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攀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９６．１８２％

股

权、攀钢集团眉山中铁冷弯型钢有限责任公司

８８．６４％

股权、中山市金山物资有限公司

５１％

股

权、广州攀兴金属加工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四川攀钢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和攀

钢钒钛本部相关资产

存续资产 指 攀钢钒钛除置出资产以外的现有资产

基准日 指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审计基准日和评估基准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相关期间 指

自基准日（不包括基准日当日）至交割日（包括交割日当日）的期间。 但是在计算有关损益或

者其他财务数据时，系指自基准日（不包括基准日当日）至交割日当月月末的期间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指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关于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之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报告书 指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资产置换协议》 指 攀钢钒钛与鞍钢签署的《资产置换协议》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金公司

／

独立财务顾问

／

本公司 指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

公司律师 指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中瑞岳华

／

财务审计机构 指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企华

／

评估机构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澳大利亚外商投资评审委员会

／

ＦＩＲＢ

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Ｂｏａｒｄ

，其职责是参照澳大利亚外商投资政策，为联邦财政部提供

外商投资的政策建议

ＪＯＲＣ

标准 指

澳大利亚矿产储量联合委员会（

Ｊｏｉｎｔ Ｏ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标准

ＪＯＲＣ

标准是在国际范围内被广为认可的矿产资源量和矿石储量分类标准，目前世界上绝大

多数矿业公司都使用

ＪＯＲＣ

的

３－２

分类法，即：三类资源量（测定的、指示的、推断的），两类储

量（探明的、推定的）

品位 指 矿石（或选矿产品）中有用成分或有用矿物的含量

元 指 人民币元

港元 指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定货币

澳元 指 澳大利亚联邦法定货币

美元 指 美利坚合众国法定货币

《公司章程》 指 攀钢钒钛过往及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澳大利亚公司法》 指

Ｔｈ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ｔ ２００１

（

Ｃｔｈ

）

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澳大利亚

２００１

年公司法》

３７６

号文 指

国务院国资委 《关于鞍山钢铁集团公司与攀钢集团有限公司重组的通知》（国资改革［

２０１０

］

３７６

号）

特别说明：本独立财务报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或部分比例指标与相关数值直接计算的结果在尾

数上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第一节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为全面贯彻落实《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关于“促进企业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的精神，根据国务院国资委

３７６

号文的要求，鞍钢

与攀钢于

２０１０

年实施了联合重组，设立鞍钢集团公司作为母公司，鞍钢和攀钢均作为鞍钢集团公司的全资子企业。 由于攀钢和鞍钢下属

上市公司均从事钢铁生产和销售，存在一定同业竞争情形。

为进一步落实

３７６

号文“研究提出重组整合的目标、步骤和措施，推进鞍钢和攀钢的实质整合”的精神，鞍钢、攀钢将加快推进资产、资

源、业务的实质性整合和一体化运作，充分发挥规模效益、资源效益和协同效应。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１

、实现攀钢钒钛主业向矿产资源、有色金属产业的转型

本次重组前，攀钢钒钛是一家以钢铁为主，兼营钒钛的大型钢铁生产企业。 在钢铁需求长速度放缓、国家加强宏观调控的产业背景

下，公司钢铁业务发展面临现实挑战。

本次重组后，公司将实现主营业务转型，成为专注于矿产开发、钒钛综合利用的大型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企业，经营业务包括铁矿石

采选、钛精矿提纯、钒钛制品生产和加工、钒钛延伸产品的研发和应用业务。

２

、打造矿产资源龙头企业

本次重组后，公司矿产资源储量将大幅增加。 公司将在现有新白马、兰尖、朱家包包铁矿基础上，新增鞍千矿业下属的胡家庙子铁矿

及澳大利亚卡拉拉铁矿，从而形成攀枝花

．

西昌地区、鞍山、澳大利亚三大矿产基地。 其中，新白马、兰尖、朱家包包、胡家庙子铁矿合计探

明铁矿石储量

２４．５

亿吨， 可采储量

１１．５

亿吨； 澳大利亚的卡拉拉铁矿拥有

２５．１８

亿吨的

ＪＯＲＣ

标准的铁矿石资源量 （其中包括

９．７７５

亿吨的

ＪＯＲＣ

标准铁矿石储量）。公司将成为国内铁矿石储量最为丰富的公司之一。此外，根据鞍钢集团公司承诺，鞍钢集团公司将尽最大努力逐

步促使鞍钢现有的铁矿石采选业务达到上市条件，在鞍钢现有铁矿石采选业务符合上市条件且相关操作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在本次重组

完成后

５

年内将其注入攀钢钒钛。

３

、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目前，公司所处的钢铁行业竞争激烈，公司在产能、产品结构等方面竞争优势不明显，导致公司钢铁业务盈利能力一般。

本次重组后，攀钢矿业等盈利能力较好的资产仍保留在上市公司，预计公司存续资产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分别约为

８．０

亿元和

１０．２

亿元；同时，本次置入的鞍千矿业盈利能力良好，预计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约为

５．７

亿元和

８．５

亿元；此外，本次置入的金达必和卡拉拉具有良好的盈利前景。 卡拉拉铁矿一期将于

２０１１

年投产、

２０１２

年达产，达产后磁铁精矿

年产量

８００

万吨，赤铁矿

３００

万吨，预计远期年产量将达

３

，

０００

万吨，从而进一步大幅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４

、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通过本次重组，将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国资委

３７６

号文关于“调整和明确重组后企业的战略定位和发展规划，妥善解决所属上市公司的

同业竞争问题”的要求，公司主营将向铁矿石采选、钛精矿提纯、钒钛制品生产和加工、钒钛延伸产品的研发和应用业务转型，彻底消除了

与鞍钢集团公司下属上市公司间的同业竞争，充分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利益。

二、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攀钢钒钛以其拥有的钢铁相关业务资产与鞍钢拥有的鞍千矿业

１００％

股权、鞍钢香港

１００％

股权（主要资产为持有的澳大利亚证券交

易所矿业类上市公司金达必的股权）、鞍澳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主要资产为澳大利亚矿业类公司卡拉拉

５０％

的股权，卡拉拉另

５０％

股权为金达

必持有）进行资产置换，从而实现攀钢钒钛主营向铁矿石采选、钛精矿提纯、钒钛制品生产和加工、钒钛延伸产品的研发和应用业务转型。

本次交易前，公司主要资产板块及下属子公司情况如下：

本次交易后，公司资产板块及下属子公司情况如下：

三、本次交易的相关审议和决策过程

（一）交易对方关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的批准程序

鞍钢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作出决议，批准本次重大资产置换。

（二）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协议签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攀钢钒钛与鞍钢签署《资产置换协议》，鞍钢拟以持有的鞍千矿业

１００％

股权、鞍钢香港

１００％

股权、鞍澳公司

１００％

股

权置换攀钢钒钛钢铁相关业务资产。

（三）攀钢钒钛关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的批准程序

本次交易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经攀钢钒钛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经攀钢钒钛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四、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ＳＴ

钒钛

法定代表人 余自甦

注册地址 四川省攀枝花市弄弄坪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５１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２７７７５

注册资本

５

，

７２６

，

４９７

，

４６８

元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９

公司设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

公司上市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经营范围

钢、铁、钒、钛、焦冶炼、钢压延加工及产品销售；金属矿、非金属矿、设备及备件、耐火材料、冶金辅料、合金

与金属材料销售；冶金技术开发、咨询、服务；冶金工程、工业自动化、信息工程技术服务；建筑材料制造；

综合技术及计算机开发服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咨询服务；安全评价；环境保护监测；职业卫生

技术服务；职业病诊断与治疗；机动车驾驶员技术培训、汽车运输、修理、轮胎翻新。

（二）公司设立及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１

、公司设立及发行上市情况

公司于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由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

２００９

年整体改建为攀钢集团有限公司）、攀枝花冶金矿山公司（已并入攀钢集团有

限公司）和中国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共同发起，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名称为“攀钢集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

５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

１９９６

］

２８８

号文件”批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４２０

万股，并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４０

，

２２０

万股。

２

、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底公司总股本为

１

，

３０６

，

８４５

，

２８８

股，攀钢有限持有公司股份

６８３

，

０００

，

１４５

股，持股比例

５２．２６％

，为公司控股股东。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公司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以总股本

１

，

３０６

，

８４５

，

２８８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转

增股本后总股本为

１

，

６９８

，

８９８

，

８７４

股。 同时，攀钢有限向流动股股东每

１０

股无偿派发

４

份欧式认股权证，攀钢有限、中国第十九冶金建设公

司两家非流通股股东分别将所获转增股份中的

１１０

，

１３８

，

１０３

股、

６

，

５３０

，

８８４

股支付给流通股股东。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公司以

２００５

年末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分配

５

股股票股利，公司股本总额增至

２

，

５４８

，

３４８

，

３１１

股。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公司以

２００６

年末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分配

１

股股票股利，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

股，公司

股本总额增至

３

，

０５８

，

０１７

，

９７３

股。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经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６

］

１２９

号文核准，公司发行

３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分离交易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分拆的债券、认股权证分别上市。 其中认股权证共

８０

，

０００

万份。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行权结束，公司股本增至

４

，

０２４

，

７３０

，

７０１

股。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经证监会《关于核准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吸收合并攀钢集团重庆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１４４５

号）核准，公司向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及其关联方发行

７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新增股份购买资产，其中公司向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发行

１８４

，

４１９

，

５６６

股、向攀钢有限发行

１８６

，

８８４

，

８８６

股、向攀成钢发行

３３４

，

６７５

，

３４８

股、 向攀长钢发行

４４

，

０２０

，

２００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公司以新增

３３３

，

２２９

，

３２８

股股份吸收合并攀钢集团重庆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新增

６１８

，

５３７

，

４３９

股股份吸收合并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该次重大资产重组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实施完毕。 交易完成后，公

司股本增至

５

，

７２６

，

４９７

，

４６８

股。

截至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签署日，公司第一大股东为攀钢有限，持股比例为

３０．６３％

，第二大股东为鞍钢，持股比例为

１０．３９％

。此外，攀

长钢、攀成钢、攀钢集团分别持有公司

６．５４％

、

５．８４％

、

４．８６％

的股权。上述公司均为鞍钢集团公司下属的直接或间接全资、控股企业，鞍钢集

团公司合计控制公司

５８．２６％

的股权。

（三）业务情况

攀钢钒钛是一家以钢铁为主，兼营钒钛的大型钢铁生产企业，主营业务为热轧钢卷、钢带、钢板压延加工、钒产品及钛产品加工等。钢

铁产业拥有大型材、板材、管材、特殊钢和棒线材等系列产品；钒产业拥有五氧化二钒、中钒铁、高钒铁、三氧化二钒、钒氮合金等系列产

品；钛产业拥有钛精矿、钛白粉、高钛渣、钛材等系列产品。

２００９

年，攀钢钒钛生产铁

７４４．７１

万吨、钢

７２４．９０

万吨、钢材

６５９．１４

万吨、钒制品

１．９２

万吨、钛白粉

５．９１

万吨、铁精矿

７０２．３３

万吨、钛精矿

２３．３２

万吨。

公司地处钒钛磁铁矿资源丰富的攀枝花

．

西昌地区，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钢铁生产企业，我国最大的钒制品生产基地，我国产业链

最完整的钛生产企业之一。

（四）财务情况

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１

，

７３７

，

８０１．６５ １

，

７４９

，

６００．９７ ７９３

，

８１６．３３

非流动资产

４

，

１２６

，

２７１．１４ ３

，

８５３

，

７３３．５１ １

，

７４１

，

７２１．８４

资产总额

５

，

８６４

，

０７２．７８ ５

，

６０３

，

３３４．４８ ２

，

５３５

，

５３８．１７

流动负债

３

，

１８３

，

０３３．０６ ３

，

０６７

，

７１６．１６ ７６９

，

２６７．４６

非流动负债

１

，

０８６

，

１４３．４５ ９６５

，

１８３．９３ ４８０

，

４９０．９０

负债总额

４

，

２６９

，

１７６．５１ ４

，

０３２

，

９００．０８ １

，

２４９

，

７５８．３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

，

５５２

，

８６８．１８ １

，

４７６

，

５４２．４７ １

，

２４９

，

９６９．４２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５９４

，

８９６．２８ １

，

５７０

，

４３４．３９ １

，

２８５

，

７７９．８０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总收入

３

，

１４６

，

７９６．７５ ３

，

８５０

，

７９８．２４ ２

，

８１１

，

６０１．０６

营业利润

５４

，

４５８．８５ －１６５

，

２０７．０９ －４６

，

９８７．７９

利润总额

８３

，

４９２．７６ －１３４

，

４６２．４４ －４６

，

６５９．７２

净利润

６９

，

２５４．５８ －１６３

，

５６３．４０ －３９

，

４２１．３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６９

，

２５７．５１ －１５５

，

１００．７４ －４５

，

４４４．５３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６５

，

４５２．０９ ７２

，

１６３．８２ ８２

，

５９１．５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７２

，

７０３．６０ －４３２

，

９２３．４９ －１９９

，

８４６．５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０１

，

６１４．３２ ２８７

，

１８１．５７ ２６５

，

２１５．２３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８０７．０３ －１９８．１６ ２

，

００４．９１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９

，

６７２．８７ －７３

，

７７６．２６ １４９

，

９６５．１３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７９

，

４３６．９６ １８９

，

１０９．８２ １８９

，

７１８．２５

注：上述财务数据中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度已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未经审计。

公司最近两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０９－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７２．８０％ ７１．９７％ ４９．２９％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

５２．６８％ ５３．９５％ ４４．８８％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２．７１ ２．５８ ３．１１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２ －０．２７ －０．１４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２ －０．２７ －０．１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５８％ －９．９０％ －４．４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７６％ －１０．７５％ －４．４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元

／

股）

１．１６ ０．１３ ０．２１

五、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企业性质 全民所有制

注册地址 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

办公地址 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

法定代表人 张晓刚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２１０３００００５０９４５６５

税务登记号

２１０３０３２４１４２００１４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１０７．９４

亿元

经营期限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

９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主营：铁矿锰矿（下属企业经营），耐火土石，黑色金属，钢压延制品，金属制品（不含专营），焦化产品，

火力发电，工业、民用气体，水泥，耐火材料制品，电机、输配电及控制设备，仪器仪表，铁路电讯装置，冶金

机械设备及零部件制造，非金属建筑材料、建筑砖瓦制造，房屋、公路、铁路、矿山、冶炼、化工、通信、机电

设备安装工程承包，工程勘察、设计，铁路（企业内部经营）、公路运输（下属企业经营），房屋、设备出租，计

算机系统开发，冶金技术开发、转让、培训。

兼营：耐火土石开采、建筑、设备安装、勘察设计、耐火材料、铁路公路运输、技术开发，转让、培训、咨

询、服务。

（二）历史沿革

鞍钢的前身鞍山钢铁公司成立于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

９

日，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经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和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批准

成立鞍钢集团公司，后于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更名为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鞍钢成为中央直属企业。

（三）业务情况

鞍钢的主要业务为钢铁产品、机械设备、焦化产品生产及销售和铁矿石采选。 经过六十多年的建设和发展，目前鞍钢已成为从采矿、选矿、炼

铁、炼钢到轧钢综合配套，以及焦化、耐火、动力、运输、冶金机械、建设、技术研发、设计、自动化、综合利用等辅助单位组成的特大型钢铁企业集团，

并已形成以板材为主导，管、棒、型、线适度发展的产品结构，可生产

７００

多个品种、

２５

，

０００

多个规格的钢材产品，

９０％

以上的产品按照国内国际先进

标准组织生产，并广泛应用于冶金、石油、化工、煤炭、机械、水电、铁路、汽车、造船、建筑、电子、航空、航天、轻工、国防等领域。

２００９

年度，鞍钢粗钢产量达

２

，

０１２．６６

万吨，在国内钢铁企业中排名前列，至

２０１０

年底的综合钢材生产能力将达到

２

，

６５０

万吨。 同时，鞍钢拥有我

国最大的黑色冶金矿山企业，下属铁矿已探明的铁矿石储量为

８８．７

亿吨（包括鞍千矿业拥有的铁矿石储量）。

（四）财务情况

鞍钢最近三年的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亿元

财务指标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资产总额

１

，

５８８．３ １

，

５３８．０ １

，

２８９．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６５５．０ ６２７．３ ５８０．０

营业收入

８０１．６ ９６０．０ ８１４．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６．０ ４６．９ ５１．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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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草案）

上市公司名称：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ＳＴ

钒钛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２９

交易对方名称：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住所： 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

通讯地址： 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公司声明

本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大资产置换的简要情况， 并不包括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备查文件的查阅方式为：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四川省攀枝花市弄弄坪

电 话：

０８１２－３３９３６９５

传 真：

０８１２－３３９３９９２

联系人：岳群文、石灏南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本报告书及其摘要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交易对方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出具了承诺，保证其为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保证上述信息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声明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中的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

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

告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重大事项提示

１

、根据《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和国务院国资委

３７６

号文“调整和明确重组后企业的战略定位和发展规划，妥善解决所属上市公

司的同业竞争问题”的要求，以及鞍钢集团公司打造专业化产业平台的战略目标，为明确业务定位，消除同业竞争，增强盈利能力，本公司

拟以持有的钢铁相关业务资产与鞍山钢铁集团公司持有的鞍钢集团鞍千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鞍钢集团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鞍钢集团投资（澳大利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进行置换。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不再从事钢铁业务，主营业务将转型为铁矿石采

选、钛精矿提纯、钒钛制品生产和加工、钒钛延伸产品的研发和应用业务。

２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资产总额为

５６０．３３

亿元，净资产为

１４７．６５

亿元。 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本次交易置入资产的

评估值为

９８．４７

亿元（上述评估值未包括基准日后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经国家相关部委批准，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向鞍钢集团香港控股

有限公司用于参与金达必金属公司市场融资认购股票的增资，以及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向鞍钢集团投资（澳大利亚）有限公司用于卡拉拉

铁矿项目建设的增资，考虑该等增资变动，置入资产价值为

１０６．１８

亿元），置出资产的评估值为

１１４．３２

亿元。 置入置出资产价值之间的差

额，在资产交割时以现金支付。 置出资产的评估值为

１１４．３２

亿元占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均达

到

５０％

以上，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需报经证监会核准。

３

、本次交易对象为鞍山钢铁集团公司，本公司和鞍山钢铁集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鞍钢集团公司，因此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构成关

联交易。 在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有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有关议案还需经参加股东

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４

、本公司在本报告书中披露了金达必金属公司和卡拉拉矿业公司

２００９

会计年度（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和

２０１０

会计年度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根据澳大利亚会计准则（同时符合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业经

ＫＰＭＧ

澳大利亚会计师事务所

进行了审计并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针对管理层编制的金达必金属公司和卡拉拉矿业公司采用的澳大利亚会计准则与中国会计准

则相关规定之间的差异情况表，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分别出具了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５７０

号《关于

Ｇｉｎｄａｌｂｉｅ Ｍｅｔａｌｓ Ｌｔｄ

执行的会计准则与中国会计准则之差异的鉴证报告》和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５７１

号《关于

Ｋａｒａｒ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执行的会计准则与

中国会计准则之差异的鉴证报告》。

５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要求，本公司对置入资产中的鞍钢集团鞍千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盈利预测，预计

其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可实现的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为

５．７４

亿元和

８．５０

亿元。 对鞍钢集团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和鞍钢集团投资（澳大利

亚）有限公司进行盈利预测实质是对金达必金属公司和卡拉拉矿业公司进行盈利预测。由于金达必金属公司是澳大利亚上市公司且持有

卡拉拉矿业公司

５０％

股权，为避免金达必金属公司股价波动，金达必金属公司和卡拉拉矿业公司未向本公司提供用于盈利预测的有关资

料。因此本公司将不提供对鞍钢集团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和鞍钢集团投资（澳大利亚）有限公司的盈利预测，亦未能出具合并备考的盈利预

测报告，在此特向广大投资者进行特别风险提示，提请投资者对上述情况予以关注。

为便于投资者更好地判断和进行投资决策，公司董事会在本报告书第八节“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中对本

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同时，本公司对本次交易的存续资产进行了盈利预测，预计其

２０１０

年

和

２０１１

年可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为

８．０

亿元和

１０．２

亿元。

此外，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还应注意，由于盈利预测是在最佳估计假设的基础上编制的，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具有不确定性，因

此，尽管上述盈利预测遵循了谨慎性原则，但仍可能出现实际经营结果与盈利预测存在一定差异的情况。

６

、本次交易尚需通过多项内部和外部审批方可实施，具体审批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１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有关事项；

（

２

）澳大利亚外商投资评审委员会（

ＦＩＲＢ

）批准鞍钢集团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和鞍钢集团投资（澳大利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转

让；（

３

）国务院国资委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评估报告予以备案，并批准本次交易方案；（

４

）国家发改委核准公司向鞍山钢铁集团公

司收购鞍钢集团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和鞍钢集团投资（澳大利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５

）商务部核准公司向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收购鞍钢集团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和鞍钢集团投资（澳大利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６

）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上述审批事项能否获得批准或核准，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本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向广

大股东通报本次交易进展，按时向各监管部门报送齐备的申报文件，争取使本次交易顺利通过各项内外部审批。

７

、本次交易置出资产涉及需要取得债权人同意的，本公司需取得债权人的书面同意。此外，置出资产中有

５

家公司存在除本公司之外

的第三方股东，目前尚有

１

家公司的股权转让需要获得该公司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的书面同意。 本公司将在召开本次交易的股东大

会前取得上述债权人或其他股东的书面同意，但存在不能及时取得上述同意函的风险。

８

、作为卡拉拉矿业公司的股东，鞍钢集团投资（澳大利亚）有限公司与鞍山钢铁集团公司、金达必金属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签订了

一份《保证与承诺协议》，共同为卡拉拉矿业公司的

１２

亿美元银团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截止日期为卡拉拉铁矿项目完工日。 该银团贷款由

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银行牵头，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参与组团，贷款将用于开发卡拉拉铁矿项目，贷款期限为

１２

年。

９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还将面临以下主要经营风险：

（

１

）项目风险

本公司目前开发中的项目包括白马矿二期和卡拉拉铁矿项目一期等，未来还将继续勘探和开发其他项目。若该等项目在开发过程中

由于承包商延期交付基础设施、自然灾害等各种原因未能实现如期达产，或出现其他影响项目正常运营的情况，则本公司的整体业绩也

将受到影响。

卡拉拉铁矿项目磁铁矿的资源量和储量数据均根据

ＪＯＲＣ

标准计算， 该标准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矿产资源和矿石储量报告规范，但

该资源量和储量数据的计算及编制仍然可能存在人为的、技术上或其他不可控因素的影响，与实际资源量和储量并非完全一致。

（

２

）业务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形成攀枝花

．

西昌、鞍山、澳大利亚三大矿产基地，资产和业务跨越地域范围较广，各大基地尤其是境内和

境外基地之间在法律法规、会计税收制度、商业惯例、企业文化等生产经营环境方面存在差异。 因此，存在一定的业务整合风险。

（

３

）外汇风险

由于鞍钢集团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和鞍钢集团投资（澳大利亚）有限公司的日常运营中涉及港币、澳元、美元等货币，而本公司的合并

报表记帐本位币为人民币。 随着人民币、美元、澳元之间汇率的不断变动，可能给本公司未来运营带来一定的汇兑风险。

（

４

）铁精矿及钒钛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转型为一家专注于矿产开发及钒钛综合利用的资源类上市公司企业，主营业务为铁矿石采选、钛精矿提

纯、钒钛制品生产和加工、钒钛延伸产品的研发和应用业务转型。本公司的经营状况、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将与矿产资源行业发展及其下

游行业需求有密切关系，未来如果铁精矿及钒钛产品价格波动或者下游行业需求下降，可能导致本公司产品价格出现波动，从而影响本

公司的销售情况和盈利能力。

１０

、本次交易将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但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不仅取决于公司的盈利水平及发展前景，也

受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行业发展状况、股票市场资金流向、投资者心理预期以及市场投机行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公司股票价格

偏离其内在价值。 本次交易尚需有关部门审批且需要一定的时间方能实施完成，在此期间本公司股票价格可能出现波动，从而给投资者

带来投资收益不确定的风险。

本公司提请投资者注意以上重大事项，并仔细阅读本报告书有关章节。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或名词具有如下含义：

攀钢钒钛、公司、本公司 指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鞍钢 指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攀钢 指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攀钢有限 指 攀枝花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攀成钢 指 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攀长钢 指 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

攀钢矿业 指 攀钢集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鞍钢矿业 指 鞍钢集团矿业公司，原名鞍钢集团鞍山矿业公司

鞍钢国贸 指 鞍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公司

鞍千矿业 指 鞍钢集团鞍千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鞍钢香港 指 鞍钢集团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鞍澳公司 指 鞍钢集团投资（澳大利亚）有限公司

金达必 指

金达必金属公司（

Ｇｉｎｄａｌｂｉｅ Ｍｅｔａｌ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矿业类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ＧＢＧ

）

卡拉拉 指 卡拉拉矿业公司（

Ｋａｒａｒ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

攀枝花钢钒 指 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

成都钢钒 指 攀钢集团成都钢钒有限公司

江油特钢 指 攀钢集团江油长城特殊钢有限公司

攀钢研究院 指 攀钢集团研究院有限公司

攀钢国贸 指 攀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成都地产 指 攀钢集团成都地产有限公司

攀钢冶建 指 攀钢集团冶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攀钢信息 指 攀钢集团信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工科咨询 指 攀钢集团工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攀钢酒店 指 成都攀钢大酒店有限公司

财务公司 指 攀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眉山冷弯 指 攀钢集团眉山中铁冷弯型钢有限责任公司

金山物资 指 中山市金山物资有限公司

攀钢梅塞尔 指 四川攀钢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

攀兴金属 指 广州攀兴金属加工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本次重组

指

公司以其持有的钢铁相关业务资产与鞍钢拥有的鞍千矿业

１００％

股权、鞍钢香港

１００％

股权和

鞍澳公司

１００％

股权进行置换的行为

攀钢整体上市 指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５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作出决议，以向攀钢集团、攀钢有限、攀成钢

和攀长钢发行股份作为支付方式购买其相关资产， 同时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攀钢集团重庆

钛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的方式实施资产重组， 该重组

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实施完毕

控股 指 指持有所投资公司

５０％

以上的股份，或者以其他方式实际拥有控制权

置入资产 指 鞍千矿业

１００％

股权、鞍钢香港

１００％

股权和鞍澳公司

１００％

股权

置出资产 指

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攀钢集团成都钢钒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攀钢集团

江油长城特殊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攀钢集团研究院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攀钢集团国际经

济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攀钢集团成都地产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攀钢集团冶金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攀钢集团信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攀钢集团工科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成都攀钢大酒店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攀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９６．１８２％

股

权、攀钢集团眉山中铁冷弯型钢有限责任公司

８８．６４％

股权、中山市金山物资有限公司

５１％

股

权、广州攀兴金属加工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四川攀钢梅塞尔气体产品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和攀

钢钒钛本部相关资产

存续资产 指 本公司除置出资产以外的现有资产

基准日 指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评估基准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报告书 指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资产置换协议》 指 攀钢钒钛与鞍钢签署的《资产置换协议》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银监会 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金公司

／

独立财务顾问 指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

公司律师 指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中瑞岳华

／

财务审计机构 指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企华

／

评估机构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澳大利亚外商投资评审委员会

／

ＦＩＲＢ

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Ｂｏａｒｄ

，其职责是参照澳大利亚外商投资政策，为联邦财政部提供外

商投资的政策建议

ＪＯＲＣ

标准 指

澳大利亚矿产储量联合委员会（

Ｊｏｉｎｔ Ｏ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标准

ＪＯＲＣ

标准是在国际范围内被广为认可的矿产资源量和矿石储量分类标准， 目前世界上绝大

多数矿业公司都使用

ＪＯＲＣ

的

３－２

分类法，即：三类资源量（测定的、指示的、推断的），两类储量

（探明的、推定的）

品位 指 矿石（或选矿产品）中有用成分或有用矿物的含量

元 指 人民币元

港元 指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定货币

澳元 指 澳大利亚联邦法定货币

美元 指 美利坚合众国法定货币

《公司章程》 指 公司过往及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澳大利亚公司法》 指

Ｔｈ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ｔ ２００１

（

Ｃｔｈ

）

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澳大利亚

２００１

年公司法》

３７６

号文 指

国务院国资委 《关于鞍山钢铁集团公司与攀钢集团有限公司重组的通知》（国资改革［

２０１０

］

３７６

号）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为全面贯彻落实《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关于“促进企业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的精神，根据国务院国资委

３７６

号文的要求，鞍钢

与攀钢于

２０１０

年实施了联合重组，设立鞍钢集团公司作为母公司，鞍钢和攀钢均作为鞍钢集团公司的全资子企业。 由于攀钢和鞍钢下属

上市公司均从事钢铁生产和销售，存在一定同业竞争情形。

为进一步落实

３７６

号文“研究提出重组整合的目标、步骤和措施，推进鞍钢和攀钢的实质整合”的精神，鞍钢、攀钢将加快推进资产、资

源、业务的实质性整合和一体化运作，充分发挥规模效益、资源效益和协同效应。 在此背景下，本次交易各方拟实施本次重组。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一）实现公司主业向矿产资源、有色金属产业的转型

本次重组前，本公司是一家以钢铁为主，兼营钒钛的大型钢铁生产企业，具有年产

７００

多万吨钢材的生产能力。截至

２００９

年末，本公司

按钢材产能在国内钢铁行业中排名居中，与行业内领先的钢铁企业相比差距明显。 在钢铁需求增速下滑、国家加强宏观调控的产业背景

下，公司钢铁业务发展面临现实挑战。

本次重组后，公司将实现主营业务转型，成为专注于矿产开发、钒钛综合利用的大型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企业，经营业务包括铁矿石

采选、钛精矿提纯、钒钛制品生产和加工、钒钛延伸产品的研发和应用业务。 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储量和良好的产业环境，转型后的公司

具备持续快速发展潜力。

（二）打造矿产资源龙头企业

本次重组后，公司矿产资源储量将大幅增加。 公司将在现有新白马、兰尖、朱家包包铁矿基础上，新增鞍千矿业下属的胡家庙子铁矿

及澳大利亚卡拉拉铁矿，从而形成攀枝花

．

西昌地区、鞍山、澳大利亚三大矿产基地。 其中，新白马、兰尖、朱家包包、胡家庙子铁矿合计探

明铁矿石储量

２４．５

亿吨， 可采储量

１１．５

亿吨； 澳大利亚的卡拉拉铁矿拥有

２５．１８

亿吨的

ＪＯＲＣ

标准的铁矿石资源量 （其中包括

９．７７５

亿吨的

ＪＯＲＣ

标准铁矿石储量）。公司将成为国内铁矿石储量最为丰富的公司之一。此外，根据鞍钢集团公司承诺，鞍钢集团公司将尽最大努力逐

步促使鞍钢现有的铁矿石采选业务达到上市条件，在鞍钢现有铁矿石采选业务符合上市条件且相关操作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在本次重组

完成后

５

年内将其注入攀钢钒钛。届时，公司矿产资源储量将进一步提升，成为国内铁矿石储量最为丰富、铁矿石采选能力最大、具有一定

国际竞争力的特大型矿产资源龙头企业。

本次重组后，公司将形成年产

９９０

万吨铁精矿的生产能力。白马矿二期、卡拉拉一期项目投产后，公司将形成年产

２

，

４６０

万吨铁精矿的

生产能力。 未来，随着境内外铁矿资源的进一步开发、扩产，远期公司年产能将提升至

４

，

７６０

万吨。

（三）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

目前，公司所处的钢铁行业竞争激烈，公司在产能、产品结构等方面竞争优势不明显，导致公司钢铁业务盈利能力一般。 通过本次重

组实现产业转型后，公司在国内矿产资源整体稀缺的背景下，将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改善和提升经营业绩。

本次重组后，攀钢矿业等盈利能力较好的资产仍保留在上市公司，预计公司存续资产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分别约为

８．０

亿元和

１０．２

亿元；同时，本次置入的鞍千矿业盈利能力良好，预计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约为

５．７

亿元和

８．５

亿元；此外，本次置入的金达必和卡拉拉具有良好的盈利前景。 卡拉拉铁矿一期将于

２０１１

年投产、

２０１２

年达产，达产后磁铁精矿

年产量

８００

万吨，赤铁矿

３００

万吨，预计远期年产量将达

３

，

０００

万吨，从而进一步大幅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四）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通过本次重组，将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国资委

３７６

号文关于“调整和明确重组后企业的战略定位和发展规划，妥善解决所属上市公司的

同业竞争问题”的要求，公司主营将向铁矿石采选、钛精矿提纯、钒钛制品生产和加工、钒钛延伸产品的研发和应用业务转型，彻底消除了

与鞍钢集团公司下属上市公司间的同业竞争，充分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利益。

（五）改善公司财务状况

通过本次重组，公司的财务状况将得到全面改善。重组完成后，公司的负债结构将更趋合理，资产负债率将显著下降，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将由重组前的

７２．８０％

下降至重组后的

３３．１３％

；同时，公司的盈利能力将有效增强，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将由重组前的

６．９３

亿元上升至重组后的

１０．８８

亿元，增幅达

５７．１３％

。 此外，资产周转率指标也有显著改善。

三、本次交易方案概要

攀钢钒钛以其拥有的钢铁相关业务资产与鞍钢拥有的鞍千矿业

１００％

股权、鞍钢香港

１００％

股权（主要资产为持有的澳大利亚证券交

易所矿业类上市公司金达必

３５．９０％

的股权）、鞍澳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主要资产为澳大利亚矿业类公司卡拉拉

５０％

的股权，卡拉拉另

５０％

股权

为金达必持有）进行资产置换，从而实现攀钢钒钛主营向铁矿石采选、钛精矿提纯、钒钛制品生产和加工、钒钛延伸产品的研发和应用业

务转型。

本次交易前，公司主要资产板块及下属子公司情况如下：

本次交易后，公司资产板块及下属子公司情况如下：

四、本次交易方案决策过程

（一）交易对方关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的批准程序

鞍钢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作出决议，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协议签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本次交易对方鞍钢与攀钢钒钛签署《资产置换协议》，鞍钢拟以持有的鞍千矿业

１００％

股权、鞍钢香港

１００％

股权、鞍

澳公司

１００％

股权置换公司钢铁相关业务资产。

（三）攀钢钒钛关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的批准程序

本次交易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经攀钢钒钛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经攀钢钒钛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五、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鞍钢与攀钢于

２０１０

年实施了联合重组，设立鞍钢集团公司作为母公司，鞍钢和攀钢均为鞍钢集团公司的全资子企业。 公司第一大股

东为攀钢有限，持股比例为

３０．６３％

，第二大股东为鞍钢，持股比例为

１０．３９％

。 此外，攀长钢、攀成钢、攀钢集团分别持有公司

６．５４％

、

５．８４％

、

４．８６％

的股权。 上述公司均为鞍钢集团公司下属全资、控股企业，鞍钢集团公司合计控制公司

５８．２６％

的股权。

本次交易对象为鞍钢，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六、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资产总额为

５６０．３３

亿元，净资产为

１４７．６５

亿元。 本次交易置入资产评估值约为

９８

亿元，置出资产评估值

约为

１１４

亿元，占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均达到

５０％

以上，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 根据《重组管理办

法》，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需报经证监会核准。

七、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完成，包括但不限于：

１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有关事项；

２

、

ＦＩＲＢ

批准鞍钢香港及鞍澳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

３

、国务院国资委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评估报告予以备案，并批准本次交易方案；

４

、国家发改委核准公司向鞍钢收购鞍钢香港及鞍澳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５

、商务部核准公司向鞍钢收购鞍钢香港及鞍澳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６

、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

上述审批事项能否获得批准或核准，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本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向广

大股东通报本次交易进展，按时向各监管部门报送齐备的申报文件，争取使本次交易顺利通过各项内外部审批。

八、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４２

次会议审议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攀钢钒钛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议案》、《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鉴

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攀钢钒钛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在本次董事会上回避表决。

（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４３

次会议审议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攀钢钒钛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的议案》、《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财务报告和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关于对资产评估相关问题发表

意见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指定的人员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授权公司经理层

具体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关联交易事宜的议案》、《关于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

公司在鞍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攀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风险管理制度的议案》。

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攀钢集团钢铁钒钛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ＳＴ

钒钛

法定代表人 余自甦

注册地址 四川省攀枝花市弄弄坪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５１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２７７７５

注册资本

５

，

７２６

，

４９７

，

４６８

元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９

公司设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

公司上市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经营范围

钢、铁、钒、钛、焦冶炼、钢压延加工及产品销售；金属矿、非金属矿、设备及备件、耐火材料、冶金辅料、合金与

金属材料销售；冶金技术开发、咨询、服务；冶金工程、工业自动化、信息工程技术服务；建筑材料制造；综合技

术及计算机开发服务；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咨询服务；安全评价；环境保护监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

职业病诊断与治疗；机动车驾驶员技术培训、汽车运输、修理、轮胎翻新。

二、公司设立及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一）公司设立及发行上市情况

公司于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由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

２００９

年整体改建为攀钢集团有限公司）、攀枝花冶金矿山公司（已并入攀钢集团有

限公司）和中国第十九冶金建设公司共同发起，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名称为“攀钢集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

５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

１９９６

］

２８８

号文件”批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４２０

万股，并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４０

，

２２０

万股。

（二）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底公司的总股本为

１

，

３０６

，

８４５

，

２８８

股，攀钢有限持有公司股份

６８３

，

０００

，

１４５

股，持股比例

５２．２６％

，为公司控股股东。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公司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以总股本

１

，

３０６

，

８４５

，

２８８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转

增股本后总股本为

１

，

６９８

，

８９８

，

８７４

股。 同时，攀钢有限向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无偿派发

４

份欧式认认沽权证，攀钢有限、中国第十九冶金建设

公司两家非流通股股东分别将所获转增股份中的

１１０

，

１３８

，

１４５

股、

６

，

５３０

，

８８４

股支付给流通股股东。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公司以

２００５

年末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分配

５

股股票股利，公司股本总额增至

２

，

５４８

，

３４８

，

３１１

股。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公司以

２００６

年末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分配

１

股股票股利，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

股，公司

股本总额增至

３

，

０５８

，

０１７

，

９７３

股。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经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６

］

１２９

号文核准，公司发行

３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分离交易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分拆的债券、认股权证分别上市。 其中认股权证共

８０

，

０００

万份。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行权结束，公司股本增至

４

，

０２４

，

７３０

，

７０１

股。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经证监会《关于核准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吸收合并攀钢集团重庆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１４４５

号）核准，公司向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及其关联方发行

７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新增股份购买资产，其中公司向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发行

１８４

，

４１９

，

５６６

股、向攀钢有限发行

１８６

，

８８４

，

８８６

股、向攀成钢发行

３３４

，

６７５

，

３４８

股、 向攀长钢发行

４４

，

０２０

，

２００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公司以新增

３３３

，

２２９

，

３２８

股股份吸收合并攀钢集团重庆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新增

６１８

，

５３７

，

４３９

股股份吸收合并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该次重大资产重组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实施完毕。 交易完成后，公

司股本增至

５

，

７２６

，

４９７

，

４６８

股。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公司第一大股东为攀钢有限，持股比例为

３０．６３％

，第二大股东为鞍钢，持股比例为

１０．３９％

。 此外，攀长钢、攀成

钢、攀钢分别持有公司

６．５４％

、

５．８４％

、

４．８６％

的股权。 上述公司均为鞍钢集团公司下属的直接或间接全资、控股企业，鞍钢集团公司合计控

制公司

５８．２６％

的股权。

三、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公司是一家以钢铁为主，兼营钒钛的大型钢铁生产企业，主营业务为热轧钢卷、钢带、钢板压延加工、钒产品及钛产品加工等。钢铁产

业拥有大型材、板材、管材、特殊钢和棒线材等系列产品；钒产业拥有五氧化二钒、中钒铁、高钒铁、三氧化二钒、钒氮合金等系列产品；钛

产业拥有钛精矿、钛白粉、高钛渣、钛材等系列产品。

２００９

年，攀钢钒钛生产铁

７４４．７１

万吨、钢

７２４．９０

万吨、钢材

６５９．１４

万吨、钒制品

１．９２

万吨、

钛白粉

５．９１

万吨、铁精矿

７０２．３３

万吨、钛精矿

２３．３２

万吨。

公司地处钒钛磁铁矿资源丰富的攀枝花

．

西昌地区，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钢铁生产企业，我国最大的钒制品生产基地，我国产业链

最完整的钛生产企业之一。

２００８

年下半年至

２００９

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国际国内市场低迷、地震灾害等因素影响，公司经营业绩大幅下滑，并在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度出

现亏损。为此，公司加大整合内部优势资源力度，通过业务和管理流程再造、调整品种结构、强化市场营销等措施，提升了公司运营管理效

率。

２０１０

年以来，随着国内经济企稳回升、公司产品价格上涨、相关措施效应逐步显现，公司实现扭亏为盈，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６．９

亿元。

四、公司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５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作出决议，以向攀钢集团、攀钢有限、攀成钢和攀长钢发行股份作为支付方式购买其

相关资产，同时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攀钢集团重庆钛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的方式实施资产重组。通

过上述交易，实现了对攀钢集团钢铁、钒、钛业务、资产的整合。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３

日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通过了上述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议案。 该次重大资产重组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实施完毕。

五、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一）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１

，

７３７

，

８０１．６５ １

，

７４９

，

６００．９７ ７９３

，

８１６．３３

非流动资产

４

，

１２６

，

２７１．１４ ３

，

８５３

，

７３３．５１ １

，

７４１

，

７２１．８４

资产总额

５

，

８６４

，

０７２．７８ ５

，

６０３

，

３３４．４８ ２

，

５３５

，

５３８．１７

流动负债

３

，

１８３

，

０３３．０６ ３

，

０６７

，

７１６．１６ ７６９

，

２６７．４６

非流动负债

１

，

０８６

，

１４３．４５ ９６５

，

１８３．９３ ４８０

，

４９０．９０

负债总额

４

，

２６９

，

１７６．５１ ４

，

０３２

，

９００．０８ １

，

２４９

，

７５８．３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

，

５５２

，

８６８．１８ １

，

４７６

，

５４２．４７ １

，

２４９

，

９６９．４２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５９４

，

８９６．２８ １

，

５７０

，

４３４．３９ １

，

２８５

，

７７９．８０

合并利润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总收入

３

，

１４６

，

７９６．７５ ３

，

８５０

，

７９８．２４ ２

，

８１１

，

６０１．０６

营业利润

５４

，

４５８．８５ －１６５

，

２０７．０９ －４６

，

９８７．７９

利润总额

８３

，

４９２．７６ －１３４

，

４６２．４４ －４６

，

６５９．７２

净利润

６９

，

２５４．５８ －１６３

，

５６３．４０ －３９

，

４２１．３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６９

，

２５７．５１ －１５５

，

１００．７４ －４５

，

４４４．５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６５

，

４５２．０９ ７２

，

１６３．８２ ８２

，

５９１．５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７２

，

７０３．６０ －４３２

，

９２３．４９ －１９９

，

８４６．５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０１

，

６１４．３２ ２８７

，

１８１．５７ ２６５

，

２１５．２３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８０７．０３ －１９８．１６ ２

，

００４．９１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９

，

６７２．８７ －７３

，

７７６．２６ １４９

，

９６５．１３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７９

，

４３６．９６ １８９

，

１０９．８２ １８９

，

７１８．２５

注：上述财务数据中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度已经审计，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未经审计。

（二）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０９－３０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７２．８０％ ７１．９７％ ４９．２９％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

５２．６８％ ５３．９５％ ４４．８８％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２．７１ ２．５８ ３．１１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２ －０．２７ －０．１４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２ －０．２７ －０．１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５８％ －９．９０％ －４．４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７６％ －１０．７５％ －４．４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元

／

股）

１．１６ ０．１３ ０．２１

六、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攀钢有限持有本公司

３０．６３％

的股权，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鞍钢集团公司。

（一）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攀钢有限，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攀枝花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注册地址：攀枝花市向阳村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９５３

，

０５８．３８

万元

法定代表人：樊政炜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焦煤冶炼；建筑材料、煤化工产品及副产品、工业气体、无机盐制造；水电气生产供应；压力容器制造、安装及修理；机动车

驾驶员技术培训；职业病诊断与治疗；汽车运输、修理。 金属制品、机电设备、船舶制造修理；设备的设计；机械设备安装及修理；设备故障

诊断及状态监测；金属表面防腐处理；仪器仪表制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咨询服务；安全评价；环境保护监测；职业卫生技术服

务；综合技术及计算机软件开发服务；销售：机械设备、电器设备、金属材料、机电产品、汽车配件、建筑材料、轻化工材料（不含危险品）、五

金、交电、化工、百货；有线电视、文化娱乐、编辑、广告设计制作宣传；设备租赁；物资储运；日用品修理；劳务服务。

（二）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鞍钢集团公司。鞍钢集团公司系根据国资委《关于鞍山钢铁集团公司与攀钢集团有限公司重组的通知》（国资改革

［

２０１０

］

３７６

号），由攀钢与鞍钢重组设立。鞍钢集团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

，

７３０

，

９７０

万元。鞍钢集团公司基本

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鞍钢集团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风光街

３３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７３０

，

９７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晓刚

企业类型：全民所有制

主营业务范围：炼铁、炼钢，炼焦，其他常用有色金属的冶炼，钢压延加工，金属结构制造，金属丝绳及其制品的制造，钢铁铸件、锻件制造，冶金

专用设备制造，铁路专用设备及器材、配件制造，金属船舶制造，水泥制品制造，电动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耐火陶瓷制品制造及其

他耐火材料制造，金属废料和碎屑的加工处理，房屋、工矿工程建筑，工程准备，计算机系统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工程管理服务，工程

勘察设计，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推广服务，企业管理机构，物业管理。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控制关系图

七、公司最新股权结构及前十大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份种类 股份数量（股） 股份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

，

５４８

，

３５８

，

２２６ ４４．５０１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００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２

，

５４８

，

１７４

，

３１５ ４４．４９８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９４

，

７１０ ０．００２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９４

，

７１０ ０．００２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０ ０．０００

４

、外资持股

０ ０．０００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０００

５．

高管股份

８９

，

２０１ ０．００２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

，

１７８

，

１３９

，

２４２ ５５．４９９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１７８

，

１３９

，

２４２ ５５．４９９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０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０

４

、其他

０ ０．０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５

，

７２６

，

４９７

，

４６８ １００．０００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的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１

攀枝花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７５３

，

８５７

，

１９５ ３０．６３ １

，

５８６

，

８５６

，

６３８

２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５９５

，

１７２

，

６５１ １０．３９ ０

３

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

３７４

，

３２９

，

９１４ ６．５４ ３７４

，

３２９

，

９１４

４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回购信托

３５７

，

８５８

，

６１３ ６．２５ ０

５

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３３４

，

６７５

，

３４８ ５．８４ ３３４

，

６７５

，

３４８

６

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２７８

，

４４４

，

８８１ ４．８６ ２５２

，

３１２

，

４１５

７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利得盈现金选

择权信托

１４５

，

５１４

，

３１８ ２．５４ ０

８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５

，

２７１

，

３００ ２．５４ ０

９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套利通

２

号

１０９

，

１２９

，

７５０ １．９１ ０

１０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３

，

７４９

，

７６２ １．８１ ０

第三节 交易对方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企业性质 全民所有制

注册地址 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

办公地址 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

法定代表人 张晓刚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２１０３００００５０９４５６５

税务登记号

２１０３０３２４１４２００１４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１０７．９４

亿元

经营期限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

９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主营：铁矿锰矿（下属企业经营），耐火土石，黑色金属，钢压延制品，金属制品（不含专营），焦化产

品，火力发电，工业、民用气体，水泥，耐火材料制品，电机、输配电及控制设备，仪器仪表，铁路电讯装置，

冶金机械设备及零部件制造，非金属建筑材料、建筑砖瓦制造，房屋、公路、铁路、矿山、冶炼、化工、通信、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承包，工程勘察、设计，铁路（企业内部经营）、公路运输（下属企业经营），房屋、设备出

租，计算机系统开发，冶金技术开发、转让、培训。

兼营：耐火土石开采、建筑、设备安装、勘察设计、耐火材料、铁路公路运输、技术开发，转让、培训、咨

询、服务。

二、历史沿革

鞍钢的前身鞍山钢铁公司成立于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

９

日，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经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和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批准

成立鞍钢集团公司，后于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更名为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鞍钢成为中央直属企业。

三、股权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鞍钢的股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四、主要业务发展状况及财务简表

１

、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鞍钢的主要业务为钢铁产品、机械设备、焦化产品生产及销售和铁矿石采选。 经过六十多年的建设和发展，目前鞍钢已成为从采矿、选矿、炼

铁、炼钢到轧钢综合配套，以及焦化、耐火、动力、运输、冶金机械、建设、技术研发、设计、自动化、综合利用等辅助单位组成的特大型钢铁企业集团，

并已形成以板材为主导，管、棒、型、线适度发展的产品结构，可生产

７００

多个品种、

２５

，

０００

多个规格的钢材产品，

９０％

以上的产品按照国内国际先进

标准组织生产，并广泛应用于冶金、石油、化工、煤炭、机械、水电、铁路、汽车、造船、建筑、电子、航空、航天、轻工、国防等领域。

鞍钢主要通过对自有矿山的开采，并辅以一定比例的海外进口，获得生产所需的铁精矿，而后经过冶炼，加工形成各类钢材产品，以直销供应

模式或通过贸易公司代理销售实现收入。 作为国内领先的钢铁生产企业，鞍钢具有显著的原材料成本优势、规模优势和产品结构优势。

２００９

年度，鞍钢粗钢产量达

２

，

０１２．６６

万吨，在国内钢铁企业中排名前列，至

２０１０

年底的综合钢材生产能力将达到

２

，

６５０

万吨。 同时，鞍钢拥有我

国最大的黑色冶金矿山企业，下属铁矿已探明的铁矿石储量为

８８．７

亿吨（包括鞍千矿业拥有的铁矿石储量）。

２

、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及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报表

鞍钢最近三年的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亿元

财务指标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资产总额

１

，

５８８．３ １

，

５３８．０ １

，

２８９．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６５５．０ ６２７．３ ５８０．０

营业收入

８０１．６ ９６０．０ ８１４．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２６．０ ４６．９ ５１．８

鞍钢最近一年经审计的简要财务报表如下：

（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５８８．３

其中：流动资产

３７４．５

非流动资产

１

，

２１３．８

负债总额

７２２．７

其中：流动负债

４５７．５

非流动负债

２６５．２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８６５．７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６５５．０

(

下转

D22

版

)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1

2011

年

1

月

31

日 星期一

独立财务顾问：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二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二〇一一年一月

独立财务顾问：


